
附件 2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规程

为规范异议处理工作，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

暂行办法》中异议处理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一章异议的申请与受理

第一条 个人可以或委托他人向所在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分

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地市中心支行征信

管理部门，或直接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征信

服务中心）提出书面异议申请。

个人可以直接向异议信息涉及的商业银行经办机构提出质

询。经办机构的异议处理人员可以接受个人的委托向所在地征信

管理部门或征信服务中心提出异议申请。经办机构应当同时启动

核查、更正程序。

第二条 个人提出异议申请时，应当填写《个人信用报告异

议申请表》（见表 1，以下简称异议申请表），同时提供有效身份

证件供查验，并留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备查。

委托代理人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供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有效

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公证证明或委托人的信用报告

供查验，并留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公证证明或委托人的信用报

告，以及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备查。

第三条 异议申请人或其代理人无法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相

关申请材料不全或异议申请表中的异议信息描述不清楚的，征信

管理部门或征信服务中心不予受理。

征信管理部门或征信服务中心在受理异议申请后，应当向异

议申请人或其代理人说明异议处理程序、时限，以及对处理结果

有争议时可以采取的救济手段。

第四条 征信管理部门接收异议申请后，应当立即在《个人

信用报告异议申请登记表》（见表 2，以下简称异议登记表）中

登记，并在下班前将当日填写的异议登记表通过个人信用信息基

础数据库异议处理专用邮箱（以下简称专用邮箱）发送至征信服

务中心。



第五条 征信服务中心接到异议申请后，应提取该异议申请

人的信用报告，对异议信息进行确认。

信用报告没有错误或错误已更正的，征信服务中心应当通过

征信管理部门或直接回复异议申请人。

异议信息存在的，征信服务中心应当在异议申请人的信用报

告中对异议信息予以标注，并立即启动内部核查程序。

第二章异议的内部核查

第六条 征信服务中心应当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内部核查。

第七条 征信服务中心内部核查发现异议信息是由于个人

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数据处理过程造成的，征信服务中心应当

对异议信息予以更正。

内部核查未发现问题的，征信服务中心异议处理人员应当立

即填写《个人信用报告异议信息协查函》（见表 3，以下简称外

部协查函），并通过专用邮箱发送至报送异议信息的商业银行进

行外部协查。

第三章异议的外部协查

第八条 商业银行应当在接到外部协查函的 10 个工作日内

完成对异议信息的核查，并将核查结果以《个人信用报告异议信

息协查回复函》（见表 4，以下简称外部协查回复函）通过专用

邮箱发送至征信服务中心。

第九条 异议信息经核查确实有误的，商业银行应当在答复

外部协查结果的同时，向征信服务中心报送更正信息。

商业银行不能在接到外部协查函的 10 个工作日内报送更正

信息的，应当在外部协查回复函中说明不能及时更正的原因。

异议信息经核查没有发现错误的，商业银行应当在答复外部

协查结果的同时，向征信服务中心提供能够证明核查结果的相关

材料。

第四章异议信息的更正和反馈

第十条 征信服务中心收到商业银行报送的更正信息后，应



当在 2个工作日内对异议信息进行更正。

异议信息确实有误，但因技术原因商业银行无法及时报送更

正信息或征信服务中心暂时无法更正的，征信服务中心应当对该

异议信息做出有别于其他异议信息的特殊标注。

第十一条 征信服务中心应当在接受异议申请后的 15 个工

作日内，填写《个人信用报告异议回复函》（见表 5，以下简称

异议回复函），通过专用邮箱将异议回复函发送至提交异议申请

的征信管理部门或直接通知异议申请人领取。

异议信息已得到更正的，征信服务中心应当在发出异议回复

函的同时提供一份更正后的信用报告。

异议信息确实有误但因技术原因暂时无法更正的，征信服务

中心应当在异议回复函中予以说明。待异议信息更正后，再提供

更正后的信用报告。

第十二条 接收异议申请的征信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异议

回复函的 2个工作日内，通知异议申请人领取异议回复函（包括

更正后的信用报告）。

第十三条 征信服务中心经过核查，无法确认异议信息存在

错误的，要在异议回复函中对核查结果进行说明，并附商业银行

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但不得按照异议申请人要求更改相关个人

信用信息。

第五章个人声明

第十四条 对于无法核实的异议，异议申请人可以到当地征

信管理部门或征信服务中心领取个人声明表（见表 6）。

第十五条 提出个人声明的异议申请人应当将内容完整的

个人声明表、异议回复函、身份证件复印件邮寄或送达至征信服

务中心。

第十六条 个人声明不得包含与异议信息无关的内容，异议

申请人应当对个人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七条 征信服务中心应当将材料齐全以及与异议信息

相关的个人声明加入个人信用报告；对材料不齐全或与异议信息

无关的个人声明不予加入个人信用报告，并通知异议申请人。

第六章档案管理



第十八条 征信管理部门和征信服务中心应当指定专人负

责异议处理相关档案资料的整理、归档以及保管。

第十九条 接收异议申请的征信管理部门负责保管异议申

请人（包括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公

证证明（或异议申请人信用报告）、异议申请表以及异议回复函

等档案资料。

征信服务中心负责保管直接接收的异议申请人（包括代理

人）异议申请表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公证证

明（或异议申请人信用报告）、异议申请表，异议回复函以及个

人声明表等档案资料。

第二十条 征信管理部门和征信服务中心要安排专门的档

案柜存放异议处理相关档案，并做好对档案存放地的防火、防潮、

防虫、防鼠等“八防”安全措施。

第二十一条 对异议处理档案资料的借阅应当严格限定范

围，无征信管理部门或征信服务中心异议处理部门主管的审批，

任何人不得擅自查询、借阅和复制档案资料。

第二十二条 异议处理相关档案资料保管期限为三年，到期

可对档案资料进行销毁。对档案资料的销毁要遵照《中国人民银

行档案管理规定》（银办发〔2004〕259 号）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程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表:1．个人信用报告异议申请表

2．个人信用报告异议申请登记表

3．个人信用报告异议信息协查函

4．个人信用报告异议信息协查回复函

5．个人信用报告异议回复函

6．个人声明表



附表 1

个人信用报告异议申请表

异议申请表编号：（4位异议申请地清算代码＋8位异议申请年月日＋3位流水号）

存在本异议的信用报告编号：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证件类型

申请人证件号码 申请人电话号码

申请人手机号码 申请人电子邮箱

申请人通讯地址 申请人通讯地址邮编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证件类型

代理人证件号码 代理人电话号码

代理人手机号码 代理人电子邮箱

代理人通讯地址 代理人通讯地址邮编

异议描述：

接收机构 接收机构联系人

接收机构联系电话 接收机构电子邮箱

接收机构通讯地址 接收机构邮编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接收人（签字）：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注：异议申请表一式两份，分别由异议申请人和接收机构保存。

表 2

个人信用报告异议申请登记表

接收机构：

接收日期： 年 月 日

接收机构联系人、电话：

注：请在每天下班前将当日接收的异议申请登记到本表中，并通

过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异议处理专用邮箱发送至征信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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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表 3

个人信用报告异议信息协查函

协查银行 异议申请表编号

异议申请人姓名 异议申请人证件类型

异议申请人证件号码 异议信息所在报文名称

异议信息发生机构 异议信息所属账户



表 4

个人信用报告异议信息协查回复函

异议描述：

征信服务中心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中心

年 月 日

异议申请表编号

异议申请人姓名 异议申请人证件类型

异议申请人证件号码 异议信息所在报文名称



注：协查银行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更正信息的，应当在协查回

复结果中说明无法对异议信息及时更正的原因。

表 5

个人信用报告异议回复函

异议信息发生机构 异议信息所属账户

协查回复结果：

协查银行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协查银行

年 月 日

异议回复函编号： 异议申请表编号：

异议申请人姓名 异议申请人证件类型



注：

1.异议回复函一式两份，分别由异议申请人（或代理人）和接收

机构保存。

2. 异议无法核实的，异议申请人可到当地征信管理部门或征信服

务中心提出个人声明。

表 6

个人声明表

异议申请人证件号码 异议申请日期

异议描述：

处理结果：

领取人（签字）： 领取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中心

年 月 日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异议申请表编号

异议回复函编号

声明内容（100字以内）

本人保证以上声明内容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公民的基本道德行

为准则，并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